
113年嘉義縣智慧農業推動補助計畫 

一、 依據嘉義縣智慧農業推動補助要點辦理。 

二、 計畫目的：嘉義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執行智慧農業推動

計畫，使智慧農業落地，技術與應用普及擴散，補助農產業經

營者導入產銷所需智慧農業相關設備，以符合自動化、精準化

及智慧化生產經營方式。 

三、 受理案件之輔導單位： 

(一) 農業：政府機關登記有案之本縣或全國性農民團體或協

會。 

(二) 漁業：嘉義縣養殖漁業生產區發展協會。 

(三) 畜產：本府農業處畜產科。 

四、 補助對象： 

(一) 於本縣實際從事農、漁、畜生產或運銷之自然人，且年

齡滿十八歲以上。 

(二) 夫妻或其直系血親，同年度限一人申請，不得重覆申

請。 

(三) 依法設立之農會、協會或合作社等農民團體，且於本縣

實際從事農產業經營者。 

五、 補助項目： 

     (一)智慧農業設備(參考附表一) 

1. 智慧感測系統：具物聯網功能之環境感測系統(如土壤、

空氣溫溼度、光照、病蟲害監測及影像監控等)。 

2. 智慧環控系統：生產基地具智慧感測系統者，針對感測

結果進行環境控制之建置。 

3. 智慧生產機具：農用無人植保機、自動割草機、自動跟

隨採收車等採用資通訊科技之農機。 

4. 其他未列於上述範疇，例如：智慧輔具等，申請後經本

縣智慧農業跨域整合平台認定者。 



(二)智慧創新示範計畫 

1. 申請者與輔導單位尋找議題相關學術研究單位、設備業

者共同合作提案，針對產銷過程，有明確需解決或改善

之問題，提出智慧科技應用計畫書，執行方式可為技術

研發、應用示範建置、產量品質差異評估等，具前瞻

性、整合性及推廣價值者，配合本府進行效益追蹤、完

成成果分析報告及示範觀摩等活動。 

2. 本計畫所稱「技術研發」定義：僅限於現有設備或技術

運用，因實際落地使用有所不足，需做設備整改、功能

增加、多家技術業者合作調整等，並得於短期內達到問

題解決者。新產品開發且未能於計畫結案後即擴散運用

於產業，非本計畫支持之範圍。 

六、 補助基準： 

(一) 智慧農業設備：採購金額需達一萬元以上始予補助，補

助額度以不超過採購金額之二分之一為原則，補助上限

新台幣一百萬元，部分設備設有補助上限如附表二。 

(二) 智慧創新示範計畫：智慧創新示範計畫書經審查通過，

設備建置等所需經費得全額補助，實際補助金額或比例

依審查結果核定。 

七、 申請程序： 

(一) 申請人於本府公告日起至 113年 4月 30日前向設備設置

所在地輔導單位提出申請。 

(二) 設備申請人應附書件如下： 

1. 申請書(附件一)。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 土地地籍第一類謄本或土地租賃契約、土地使用同意書

以茲證明經營規模。 

4. 估價單及產品型錄。 

5. 其他佐證資料：近三年政府或企業所辦競賽獲獎證明、



國本學堂或其他智農課程時數證明、安全驗證證書、契

作或契銷證明、集團產區或農產業專區證明等。 

(三) 智慧創新示範計畫申請人，應先向本府說明創新需求，

經本府評估後檢附書件如下，評估未符合者得變更為申

請智慧農業設備。 

1. 智慧創新示範計畫書(附件二)。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 土地地籍第一類謄本或土地租賃契約、土地使用同意書

以茲證明經營規模。 

4. 估價單。 

(四) 輔導單位審查申請人資格條件後，將符合本要點之申請

案件送本府提出申請，親送或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

理。 

(五) 申請智慧農業設備補助如屬正面表列之項目(附表

二)，逕由本府核定；非正面表列者或屬智慧創新示

範計畫，由本府成立審查小組，審查結果經縣長或

其授權人員簽准，以核定函通知輔導單位。 

(六) 本府得依申請情形及當年預算編列額度調整補助名

額，倘申請補助金額超過年度經費額度，依下列佐

證資料排序補助，如有剩餘經費再視預算情形另行

公告第二次受理時間。 

1. 參加近三年政府或企業所辦競賽獲獎。 

2. 國本學堂及其他智農相關課程時數。 

3. 安全驗證。 

4. 有穩定通路。 

(七) 補助設備應於顯眼處標示「___年嘉義縣智慧農業推

動計畫補助」字樣。 

(八) 各輔導單位應於當年度結束前一個月內，驗收完畢

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本府請領補助： 



1. 領據。 

2. 撥款帳戶影本。 

3. 支出明細表及支出分攤表。 

4. 申請人採購單據(即收據或統一發票等)及印領清冊

(附件三)。 

5. 設備補助申請人附驗收紀錄表(附件四)及驗收報告

(附件五)。智慧創新示範計畫應依本府需求提交效

益分析及成果報告書。 

   (九) 本府得隨時派員或會同審計人員抽查、督導執行情

形及所購置之財產，申請人不得拒絕或隱匿。 

  （十）受補助單位拒絕接受本府抽查、督導或考核者，本

府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廢止原核准之補助，追回

全部或部分補助款。 

  （十一）凡經抽查、督導或考核，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助

用途支用、虛（浮）報、或其他違反相關規定等情

事，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

對該申請人停止或減列次年度本府相關補助。 

六、申請人應配合下列條件 : 

  （一）設備設置之土地應為合法農地或符合區域計畫法及都

市計畫法中有關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二）設備設置之土地如非自有者，應取得地主同意使用文

件。 

  （三）同年度同一設備如已申請其他機關補助，不得再申請

本補助。 

  （四）所申請之設施及相關設備均應為新品，不得轉賣或轉

移，如確有轉移之需要，應報本府同意。同申請人於

同一地號，受補助設備三年內不得重複申請。 

(五) 申請農用無人植保機者須檢附 G2以上遙控無人機操

作證(投擲或噴灑物件)、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證照(應



註記為無人機操作)、法人登記且取得「交通部民用

航空局遙控無人機能力審查核准證明」及產品性能測

定。 

   (六) 除智慧創新示範計畫外，嘉義縣創新暨健全農產業補

助計畫所列補助之設備，不得於本補助申請。 

(七) 設備購置金額低於核定補助標準，依實際購置按比例

金額計算；購置金額超過核定計畫總金額時，超出部

分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八) 為利大數據收集與運用，申請人使用補助設備所收集

之數據，應同意無償提供本府運用。 

  



附表一、補助項目及功能類型 

項目 功能類型 

智慧感測系統 1、 生長環境監測系統：溫度/濕度、電導度、

水質水色、照度、二氧化碳、酸鹼值、光

波長、粉塵等。 

2、 氣象站：氣溫、大氣濕度、風向、風速、

雨量計、氣壓等。 

3、 生長即時影像、辨識系統。 

智慧環控系統 1. 整合控制電箱。 

2. 噴藥系統、灌溉系統、養液系統、降溫系

統。 

3. 自動投餵系統。 

智慧生產機具 1、 無人植保機。 

2、 自走式噴霧機。 

3、 自動割草機。 

4、 跟隨採收車。 

5、 智慧磅秤。 

其他 1、 輔具：肌力裝等。 

2、 整合系統服務。 

3、 生產管理系統及銷售管理系統。 

備註： 

1. 費用包含營業稅、安裝費、當次服務費用等，不予補助

額外之耗材或電信費用等後續衍伸之費用。 

2. 屬中國品牌者本案不予補助。 

3. 未列上表之品項，仍請檢附商品詳細說明及估價單，以

利本府審查評估。 

 

 



附表二、常見設備最高補助額度 

 

  

設備 最高補助額度 

無人植保機 每台 20萬元為上限。 

微型氣象站 

 

1. 每組 5萬元為上限。 

2. 應至少含大氣(溫度、濕度、

光照)及土壤(溫度、濕度、

EC)感測，得於額度內加購風

速計、雨量筒、葉面溼度計等

配備。 

土壤感測器 

(溫度、濕度、EC) 

每組 1萬 2,000元為上限。 

大氣感測器 

(溫度、濕度、光照) 

每組 1萬 2,000元為上限。 

物聯網環控系統/智能電箱 每組 12萬元為上限。 

智慧型自動推料機 每台 32萬 5,000元為上限。 

移動式水質監測儀 每組 8萬 4,500元為上限。 

養殖監測系統 每組 13萬 1,500元為上限。 

控制中心即時顯示看板 

(含主機、wifi) 

每組 1萬 4,000元為上限。 



 

        嘉義縣智慧農業推動補助計畫申請書   

申請人  連絡電話  

通訊地址  

設備所置行政區 鄉/鎮/市 地段號  

經營品項  經營規模 (面積、重量或隻數) 

其他備註 

(請附佐證) 

□參與縣府智農推動(由縣府舉證)  □共同使用  □安全驗證證書 

□集團產區或農產業專區 □其他：                   

□本人同意補助設備所蒐集之數據無償提供予嘉義縣政府，以作智慧農業推動需要使用。                                         

申請人簽名： 

申請項目及購置金額(可自行增列，單位：元) 

補助項目 購置金額 監控項目或功能說明 

   

   

   

計畫總金額  申請補助金額  

輔導單位  
輔導單位 

承辦核章 
 

設置目的、用途及場域配置 

 

備註： 
1. 智慧農業設備補助額度以不超過採購金額之二分之一為原則，且每案購置金額新台幣 1萬元以上，補助

上限新臺幣 100 萬元。 
2. 請輔導單位協助審核資格，並填寫計畫總金額及申請補助金額。 

附件一 



附件二 

智慧創新示範計畫書(參考格式) 

一、 計畫名稱： 

二、 申請單位：               輔導單位： 
合作單位： 
 

三、 計畫地點：(地段號或場址) 
四、 產業別與產值：(以申請人經營場域為主軸論述) 

五、 現況與擬解決問題：(以申請人經營場域為主軸論述) 

六、 擬定解決策略或方法： 

七、 工作項目： 

八、 預算經費：(請明列項目與各項金額) 

項目 數量 單價 金額 說明 

     

     

     

 

九、 預期效益： 

 

  



附件三 

_________年度嘉義縣智慧農業推動補助計畫印領清冊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申請品項 匯款帳號 補助金額 簽名或蓋章 

 
    

  

    
  

      

            

            

            

      

製表人：                                        主管： 



附件四              

_____年嘉義縣智慧農業推動補助計畫驗收紀錄表 

申請人 放置地點 
是否為 

新品 

是否標示 

補助字樣 
驗收結果 申請人簽名 驗收人簽名 驗收日期 

 
 □是 

□否 
□是 

□否 
□符合 

□不符合 
   

 
 □是 

□否 
□是 

□否 
□符合 

□不符合    

 
 □是 

□否 
□是 

□否 
□符合 

□不符合    

 
 □是 

□否 
□是 

□否 
□符合 

□不符合    

 
 □是 

□否 
□是 

□否 
□符合 

□不符合    

備註：放置地點請寫地段號，倘屬非固定之設備請寫保管人場址。 

輔導單位：                      承辦：                  主管：



附件五    嘉義縣智慧農業推動補助計畫驗收報告 

申請人  輔導單位  

補助項目  

裝設前 裝設中 

(非固定式得免附) (非固定式得免附) 

裝設後(含噴字處) 

 

備註：空間不足可浮貼或自行增頁。 

輔導單位： 

承辦：                主管： 


